
合 作 办 学 协 议

 
甲方：*******体育局

乙方：*******培训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开展合作办学的宗旨是：平等自愿、互惠互利、资源共享，实现双赢的最

终合作目标。经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就合作举办体育培训项目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章   总     则 

一、合作宗旨

 以互惠、互信、互利为原则，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进行强强联合，实现社会和经济

利益的共赢，进一步提升各自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共同为开发体育培训市场而努力。

 

二、合作范围

 乙方成立“*******培训有限公司”，以联合宣传、共同招生、合作举办青少年儿童

体育艺术培训项目为龙头，带动体育赛事策划、各类公司员工的培训，社会人员专业

运动技术的培训、体育教师专业技能技术的培训等。  

三、合作期限 
   1.第一阶段合作时间为：2015年 6月 1日—2020年 5月 31日；

   2.第二阶段合作时间为：2020年 6月 1日—2025年 5月 31日。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到期前三个月，如双方一致认为可以继

续合作，可正式续签协议。

 
四、办公地点

   *******郭溪恒翔体艺培训有限公司设在*******体育中心体育馆内。

五、资金来源

    本项目的前期宣传推广、项目筹备、教学及教务设备和设施等资金投入及各项费用

的支出均由甲乙双方共同方负责。

 
六、合作收益分配

    1.收益部分：恒翔的总收入除去教练工资和恒翔工作人员工资所剩余部分。

      2恒翔在每个学员学费中提取 100元做为培训成本（办公设备、礼仪招待、场馆装

修、培训器材、广告宣传、服装礼品、发票税务等）。

      3.收益分配部分：总收入除去工资和培训成本的剩余部分，体育中心为 30%，恒翔

为70%。

      4.此收益分配方案涵盖恒翔和体育中心所有合作项目。

第二章 项目实施

 

一、项目实施

1.本合作办学协议经瓯海体育局批准后立即生效。



2.2015年 5月开始，（合作协议正式签署后）在温州市主要媒体展开宣传推广，同时进行

项目介绍，项目咨询等活动，时间约为 1-2个月。上述活动将由乙方牵头，甲乙双方共同

完成。

3.宣传推广工作展开后，可开始招生报名工作。具体招生报名的有关工作将由乙方负责。

4.全部教学工作将于 2015年 7月 6日正式开始。

 

第三章  双方职责

 

一、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权利义务

（1）拥有瓯海体育中心场地设施的优先使用权；

（2）拥有对合作方的监督权；

（3）协调体育场馆设施设备的使用；

（4）确保体育场馆设施的维护及正常运作；

（5）共同做好培训项目宣传及招生工作；

（6）负责提供办学所需的基本条件，免费提供办公室；

（7）负责审定项目策划、推广、招生咨询、招生简章的内容和文字；

 
2.乙方权利义务

（1）拥有双方协商后的场馆及设施设备的使用权；

（2）拥有瓯海区体育中心独家合作权；

（3）拥有恒翔体育培训品牌的独家经营权与推广权；

（4）公司负责在培训期间妥善保管体育设施及器材；

（5）公司负责学员在培训期间的安全，保证培训质量，按时按量完成培训任务；

（6）公司负责双方约定的培训项目教育、教学工作及教师工资；

（7）负责制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选定教材和辅导资料，并对教学计划的实施进行全程

监控；

（8）负责收取学员的学费，并开据正式票据；

（9）负责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将甲方应分成的经费划拨到甲方指定的银行帐号；

（10）负责在审查学员学习达到结业标准后，颁发相关证书。

 

 

 

第四章  本协议的变更、中止、终止及不可抗力

 

一、协议的变更

 本协议未尽事宜，或条款有变更，需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做出书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协议的中止



   1.本协议执行期间，任何一方如有不规范操作，违背协议约定，在对方提出三次整改要

求后仍未改正的情况下，对方有权提出中止本协议。

   2.任何一方提出中止本协议，需提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经甲、乙双方书面

同意后中止本协议。但甲、乙双方应继续履行各自职责，完成未完成的培训。

   3.如果本协议中止，甲、乙双方应积极配合，妥善处理并完成与培训相关的一切善后事

宜，不得侵犯已入学学员的合法权益。 

三、协议的终止和不可抗力

 1.本协议有效期满时，自动终止。

   2.任何一方提出续签本协议，需提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经甲、乙双方书面

同意后可续签本协议。

   3.由于政治原因、自然灾害、战争及其它不可预见因素，和对其发生及后果不能防止或

避免的不可抗拒因素影响本协议的履行或不能按预定条件履行的，遇上述不可抗拒因素的

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应在三十日内提供详情及有效证明文件。按其对本协议的影响程

度，由甲、乙双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本协议，或部分免除协议责任或延期履行本协议。

  4.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终止时，签约双方互不承担经济责任。

  5.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终止时，签约双方应共同对参加本项目学习的学员做出妥善

安排并将学员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第五章 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办法

 

一、违约责任的认定和赔偿

   1.签约的任何方，不能按指定的时间、方式和要求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已方的责任、义

务和承诺，均视为违约行为。

   2.违约方因其违约行为造成本协议目标不能实现或给签约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均应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违约方因其违约行为或因已方不当行为侵害了学员的合法权益，或社会相关方面合

法权益，或违反了国家法律及政府法令，均视为单方面违约，应独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违约方因其违约行为或因已方不当行为引发与第三方纠纷，致使无责任的签约方被

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时，无责任的签约方有权要求有违约责任或实施不当行为的签约方

赔偿相应的损失。 

二、争议的解决

   1.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甲、乙双方欲告之对方的重要事项，以书面确认函的内容

为准。

 2.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时，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3.不能协商解决的争议，甲、乙双方同意选择法律仲裁解决。

 

第六章 其   它

 

一、如学员提出质疑、投诉或诉讼，甲、乙双方应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各负其责，由

签约负责方负责妥善解决。

 



二、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具有法人授权书）签字盖章成立，有

效期从签约当日至本协议约定完成期满时终止。

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及政府法令、法规规定，本协议在签署完成后，报温州

市瓯海去体育局批准后正式生效。

 四、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瓯海区体育局          乙方：瓯海恒翔体艺培训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盖章）                 代表（签字/盖章）

 

2015年   月   日                            2015年   月   

日

 

 
 

 

                合 作 办 学 协 议

 



甲方：*******体育局

乙方：*******培训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开展合作办学的宗旨是：平等自愿、互惠互利、资源共享，实现双赢的最

终合作目标。经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就合作举办体育培训项目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章   总     则

 

一、合作宗旨

 以互惠、互信、互利为原则，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进行强强联合，实现社会和经济

利益的共赢，进一步提升各自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共同为开发体育培训市场而努力。

 

二、合作范围

乙方成立“*******培训有限公司”，以联合宣传、共同招生、合作举办青少年儿童

体育艺术培训项目为龙头，带动体育赛事策划、各类公司员工的培训，社会人员专业

运动技术的培训、体育教师专业技能技术的培训等。 
 

三、合作期限

 
       1.第一阶段合作时间为：2015年 6月 1日—2020年 5月 31日；

       2.第二阶段合作时间为：2020年 6月 1日—2025年 5月 31日。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到期前三个月，如双方一致认为

可以继续合作，可正式续签协议。

 
四、办公地点

   *******郭溪恒翔体艺培训有限公司设在*******体育中心体育馆内。

五、资金来源

    本项目的前期宣传推广、项目筹备、教学及教务设备和设施等资金投入及各项费用

的支出均由甲乙双方共同方负责。

 

六、合作收益分配

        1.收益部分：恒翔的总收入除去教练工资和恒翔工作人员工资所剩余部分。

      2恒翔在每个学员学费中提取 100元做为培训成本（办公设备。礼仪招待。场馆装

修。培训器材，广告宣传。服装礼品。发票税务等）。

      3.收益分配部分：总收入除去工资和培训成本的剩余部分，体育中心为 30%，恒翔

为70%。

      4.此收益分配方案涵盖恒翔和体育中心所有合作项目。

第二章 项目实施

 



一、项目实施

1.本合作办学协议经瓯海体育局批准后立即生效。

2.2015年 5月开始，（合作协议正式签署后）在温州市主要媒体展开宣传推广，同时进行

项目介绍，项目咨询等活动。上述活动将由乙方牵头，甲乙双方共同完成。

3.宣传推广工作展开后，可开始招生报名工作。具体招生报名的有关工作将由乙方负责。

4.全部教学工作将于 2015年 7月 6日正式开始。

 

第三章  双方职责

 

一、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权利义务

（1）拥有瓯海体育中心场地设施的优先使用权；

（2）拥有对合作方的监督权；

（3）协调体育场馆设施设备的使用；

（4）确保体育场馆设施的维护及正常运作；

（5）共同做好培训项目宣传及招生工作；

（6）负责提供办学所需的基本条件，免费提供办公室；

（7）负责审定项目策划、推广、招生咨询、招生简章的内容和文字；

 
2.乙方权利义务

（1）拥有双方协商后的场馆及设施设备的使用权；

（2）拥有瓯海区体育中心独家合作权；

（3）拥有恒翔体育培训品牌的独家经营权与推广权；

（4）公司负责在培训期间妥善保管体育设施及器材；

（5）公司负责学员在培训期间的安全，保证培训质量，按时按量完成培训任务；

（6）公司负责双方约定的培训项目教育、教学工作及教师工资；

（7）负责制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选定教材和辅导资料，并对教学计划的实施进行全程

监控；

（8）负责收取学员的学费，并开据正式票据；

（9）负责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将甲方应分成的经费划拨到甲方指定的银行帐号；

（10）负责在审查学员学习达到结业标准后，颁发相关证书。

 

 

 第四章  本协议的变更、中止、终止及不可抗力

 

一、协议的变更

 本协议未尽事宜，或条款有变更，需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做出书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协议的中止



    1.本协议执行期间，任何一方如有不规范操作，违背协议约定，在对方提出三次整   

改要求后仍未改正的情况下，对方有权提出中止本协议。

    2.任何一方提出中止本协议，需提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经甲、乙双方书

面 同意后中止本协议。但甲、乙双方应继续履行各自职责，完成未完成的培训。

    3.如果本协议中止，甲、乙双方应积极配合，妥善处理并完成与培训相关的一切善后

事宜，不得侵犯已入学学员的合法权益。 

三、协议的终止和不可抗力

1.本协议有效期满时，自动终止。

  2.任何一方提出续签本协议，需提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经甲、乙双方书面

同意后可续签本协议。

3.由于政治原因、自然灾害、战争及其它不可预见因素，和对其发生及后果不能防止或

避免的不可抗拒因素影响本协议的履行或不能按预定条件履行的，遇上述不可抗拒因素的

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应在三十日内提供详情及有效证明文件。按其对本协议的影响程

度，由甲、乙双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本协议，或部分免除协议责任或延期履行本协议。

  4.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终止时，签约双方互不承担经济责任。

  5.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终止时，签约双方应共同对参加本项目学习的学员做出妥善安

排并将学员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第五章 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办法

 

一、违约责任的认定和赔偿

   1.签约的任何方，不能按指定的时间、方式和要求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已方的责任、义

务和承诺，均视为违约行为。

   2.违约方因其违约行为造成本协议目标不能实现或给签约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均应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违约方因其违约行为或因已方不当行为侵害了学员的合法权益，或社会相关方面合

法权益，或违反了国家法律及政府法令，均视为单方面违约，应独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违约方因其违约行为或因已方不当行为引发与第三方纠纷，致使无责任的签约方被

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时，无责任的签约方有权要求有违约责任或实施不当行为的签约方

赔偿相应的损失。 

二、争议的解决

   1.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甲、乙双方欲告之对方的重要事项，以书面确认函的内容

为准。

 2.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时，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3.不能协商解决的争议，甲、乙双方同意选择法律仲裁解决。

 

第六章 其   它

 

一、如学员提出质疑、投诉或诉讼，甲、乙双方应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各负其责，由

签约负责方负责妥善解决。

 



二、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具有法人授权书）签字盖章成立，有

效期从签约当日至本协议约定完成期满时终止。

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及政府法令、法规规定，本协议在签署完成后，报温州

市瓯海去体育局批准后正式生效。

 四、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瓯海区体育局          乙方：瓯海恒翔体艺培训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盖章）                 代表（签字/盖章）

 

2015年   月   日                            2015年   月   

日

 

 
 


